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演辭全文（譯文）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今日（一月九日）在二○○六年法律年度開啟

典禮的演辭全文（譯文）：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二十一世紀的首五年已經過去，在此新年之際，本人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同人，

歡迎各位蒞臨今年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在座各位撥冗出席支持，本人衷心感謝。 

   

新任律政司司長 

─────── 

 

  本人特此歡迎新任律政司司長資深大律師黃仁龍先生。正如本人早前公開表明，

黃司長「才德兼備、工作熱誠，備受各界敬重」，他承擔此重任，獲得了廣泛的支

持和稱譽。 

 

  身為政府的主要官員，律政司司長在維護法治及捍衛司法獨立的工作上，擔當

關鍵性的角色。由於法官在政治舞台上並不扮演任何角色，亦不能為其判決作出

辯護，律政司司長在維護法治及捍衛司法獨立方面的職責，也就更獨一無二了。黃

司長在履任時亦曾公開表示，他深切體會到這些職責極為重要。 

 

  本人藉今天這個機會再次向梁愛詩女士致意。在過往八年，香港經歷了影響深

遠的轉變。期間，梁女士在律政司司長的崗位上一直盡忠職守、工作不遺餘力。她

在法治及司法獨立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應予以充分的肯定。 

 

司法覆核 

──── 

 

  自本人於三十多年前開始執業以來，看到其中一項最顯著的發展，就是司法覆

核個案有所增加和公法的急劇發展。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包括澳

洲、新西蘭及英國等與香港的法律傳統最相近的司法管轄區，亦屬常見。 

 

  本人認為，猶如其他地方一樣，香港社會出現這個現象基本上是三個因素所引

致。第一，現代生活日趨繁複，很多不同層面的活動也因為公眾利益的緣故而難免

受到規管。事實上，自七十年代以來，法例的制定大幅增加，公職人員獲授酌情權

的範圍亦不斷擴大，在行使此等權力時，他們是可能面對司法覆核的。 

 

  第二是新憲法條文的制定。行政及立法行為，或會被質疑與憲法規定（包括憲

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及個人自由）相抵觸，而受到司法覆核。以香港而言，某些挑

戰是基於《基本法》及《人權法案》而提出的。 



 

  第三，隨 教育水平提高，市民對公共機關的期望也愈來愈高，而對本身權利

和自由的意識亦愈來愈強。此外，市民獲得法律代表，包括透過法律援助獲得法律

代表，亦較前容易，故此，市民選擇訴諸法律以謀求保障本身權利和自由的情況，

也就日趨普遍。 

 

  與七十年代比較，循司法覆核途徑來提出挑戰的個案大幅增加，但近年似乎穩

定下來。二○○○及二○○一年居港權案件大量湧現。自二○○一年起，司法機構才將

居港權案件的數目與其他司法覆核程序的統計數字分開備存。於二○○一年，除卻

居港權案件，興訟的司法覆核共有１１６宗，二○○二年時降至１０２宗，二○○三

年則回升至１２５宗，二○○四年增至１４６宗。於二○○五年，則共有 １４９宗。

司法覆核程序的數目看來是維持在１５０宗之數。然而，司法覆核程序所遍及的範

圍近年來卻大為擴 。社會上不時都會出現一些受到高度關注的案件，這也是在所

難免的，而法庭就此類案件所作出的決定，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層面上都會引發

重大的迴響。 

 

  「司法覆核」一詞，現已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用語，一般市民對此都耳熟能詳。

正因如此，讓公眾瞭解法庭的正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法庭就某一受到質疑的決

定作出司法覆核時，並非擔任決策者的職能。法庭所須考慮及只須考慮的，是受到

質疑的決定的合法性，依據普通法原則及相關法例和憲法條文作出判決。換言之，

法庭的判決，只能就合法性確立規限。法庭並不能就現代社會所面對的任何一項政

治、社會及經濟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更不可以就這些問題提供萬應良方。 

 

  在「合法」的範圍裡，任何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都只有經由政治過程恰當地

探討，方能謀求適當的解決辦法。這些問題通常都是錯綜複雜的，而且往往涉及不

同層面，故此並無簡單容易又或是隨手可得的解決方案。我們只可能經由政治過程

方可望覓得合適的折衷方案，來協調各有關方面的利益衝突和不同的考慮因素，以

及在短期需要與長遠目標之間取得平衡。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使政治過程恰當地

發揮有利於社會的功用，是政府和立法機關的責任。 

 

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 

 

  刑事案件的被告能獲得適當和有效的法律代表，是個人自由的重要保障，也是

妥善執行刑事司法工作所不可或缺的。現時，刑事案件的法律工作，絕大部份是由

法律援助提供經費的。在２００４－５年，法律援助署用於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方面

的開支是九千三百萬元，這個數額包括了委派給署內律師及私人執業律師辦理的刑

事案件法律援助開支。 

 

  香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多年來皆極度關注現行的刑事法律援助酬金制度。他

們認為這個在數十年前訂立的制度已經不合時宜，且有種種不足之處，應予檢討。

有關的意見書已在二○○五年呈交政府，而法律援助服務局亦表示支持檢討。 



 

  本人對此亦有同感。這個制度顯然極需檢討。由於法援經費是由政府提供的，

而任何變更對公共開支都可能會帶來影響，所以檢討工作應由政府在有關各方參與

下進行。本人喜見當局現已 手籌備檢討的工作，並已聯絡法律援助署，律政司、

司法機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去年十二月底，政府邀請有關各方推薦代表，以

便召開相關各方都參與其中的第一次會議，從而就檢討的範圍和時間表尋求共識。 

 

  為了公眾利益起見，檢討工作應從速進行。本人殷切期待此事能早日取得進展。 

 

法援經費運用得宜 

──────── 

 

  我們在改革刑事法援酬金制度的同時，亦須確保法援經費運用得宜，這點非常

重要。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案件的法援工作都應如此。除了剛才提到用於刑事案件

的九千三百萬元外，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開支在２００４－５年度為三億八百萬元，

致使這方面的總開支約達四億元。這是一筆巨額的公帑。 

 

  因此，法律援助署有責任確保經費運用得宜，物有所值。在委派律師辦理案件

時，法援署尤應量材而用，以確保委派的大律師或律師具備適合的才能擔任有關的

工作。此外，法援署也應研究可否將調解程序，發展為解決糾紛的另一途徑。這方

面，有不少司法管轄區都已取得長足的進展，成效顯著。況且，調解成功不但可以

節省法律費用，還會帶來不少社會效益。 

 

虛耗訟費 

──── 

 

  目前，法庭在作出虛耗訟費命令方面的法定權力甚為有限。法庭只可因法律代

表或其他代表或上述兩者的僱員沒有合理因由而缺席聆訊或遲到，導致本可避免延

期的聆訊須予以延期，而判令有關人士支付虛耗的訟費。此判令對辯方和控方的代

表都同樣適用。過往數年，多位處理刑事案件經驗豐富的法官已曾多次在其判決書

中指出，法庭在這方面的權力受到不當限制，權力範圍應予以擴大。本人完全贊同

這見解，並得悉刑事檢控專員最近也曾公開表示支持。在這方面，英國法庭則可就

任何不當、無理或疏忽的行為或遺漏頒布虛耗訟費的命令，可見兩地的規定實有不

同。 

 

  當然，我們必須審慎考慮權力範圍的擴大幅度。這點是非常重要的。虛耗訟費

命令實屬一項嚴厲的命令。頒布虛耗訟費命令的權力，應局限於針對某些導致虛耗

訟費的嚴重行為或遺漏，而且只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行使。法律代表在履行對法庭

應盡的責任時，亦必須能無畏地為他的當事人執言。這是香港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

要素，不應受到損害。 

 

公開內庭聆訊 



────── 

 

  司法機構為了進一步提高司法程序的透明度，早前公布了實務指示，將一般的

內庭聆訊公開進行。迄今運作暢順。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 

 

  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措施由「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負責落實推行。

該委員會的主席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現時，有關工作正按原定計劃展開，而所需

的主體及附屬法例亦已在草擬階段。待我們在年內一切準備就緒，便可就法例草案

諮詢法律界人士。 

 

律師的出庭發言權 

──────── 

 

  「律師出庭發言權工作小組」由包致金法官出任主席，目前的工作進展順利。

該小組將於今年年初發表諮詢文件。 

 

終審法院搬遷計劃 

──────── 

 

  實際經驗印證了本人早前所言，現時位於炮台里的終審法院大樓實在不敷應用，

未能配合法院在運作上的需要。尤其是大樓內的法庭，它無疑是莊嚴古樸，但卻遠

遠不能滿足各有關方面的需求：對法官、大律師、律師、與訟各方、傳媒工作者，

以至公眾人士來說，法庭的空間都明顯不足。適值政府重新考慮將立法會辦公大樓

遷往添馬艦，本人遂向當局重申將終審法院遷往立法會現址的要求。 

 

  現時的立法會大樓前身本為香港最高法院，而當年也是為這目的而構建的。這

座著名的歷史建築物，位於顯著的地點。終審法院遷往該址，便能有足夠地方應付

所需，而且，本港司法架構的最高層法院能設於這座建築物內，亦極為合宜。本人

相信這項搬遷建議會獲得有關當局的積極考慮。 

 

結語 

── 

 

  最後，本人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祝願各位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完 

 

２００６年１月９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８時２５分 


